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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信隆收到天津静海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2020年12

月18日收到控股子公司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信隆）关于天津信隆于2020

年12月16日收到通知并于2020年12月17日向天津市静海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静海

生态环境局）领取该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津净环罚字［2020］第189号）的

通报，相关情况如下： 

 

一、调查情况、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听证及采纳情况 

天津市静海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0年 9月 7日依法对天津信隆进行了现场检查，发

现天津信隆涂装前处理线于生产过程中酸雾吸收不完全，造成部分酸雾通过车间顶部排

风口排入外环境，以上事实有《天津市静海区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

场照片等证据为凭。静海生态环境局认为天津信隆上述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并于 2020年 9月 19

日以《天津市静海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津静环听告字[2020]189 号）

告知天津信隆关于上述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天津信隆

对于上述处罚决定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其后，天津信隆未申请听证，也未

提交陈述、申辩意见。 

 

二、行政处罚依据、种类及履行方式、期限 

    静海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条第一款

第五项的规定，决定对天津信隆处予人民币十万元罚款，并依据《行政处罚法》和《罚

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规定天津信隆于接到该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该局领取缴款通知书并缴至指定银行。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提示：若天津信隆对于所处人民币十万元罚款的决定不服，

可在接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或天津市静海区人

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天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四、整改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决定书中所述内容，天津信隆作出如下应对措施： 

1、已对涂装前处理工艺实施如下整改措施：  

（1）、对涂装前处理三条线全部用塑钢中空板密闭，采用房中房密闭，保证酸雾不

外泄； 

（2）、涂装前处理三条线进料口及下料口采用升降门，进料出料时打开，生产时关

闭，避免酸雾外泄； 

（3）、涂装前处理三条线除保留侧吸外，增加顶抽，抽风后生产线达到负压状态，

保证酸雾全部抽出到楼顶废气塔处理。  

整改所获得的效果： 

（1）、10月26日静海区生态环境局到现场查看整改效果，效果明显，密闭，酸雾吸

收完全符合要求； 

  （2）、工作现场主管确认酸雾吸收效果可以，气味明显降低，员工工作环境较整改

前改善很多。 
           

2、关于处罚款人民币十万元：天津信隆已于2020年12月17日依规定缴交罚款人民

币十万元。此项罚款对天津信隆及上市公司将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天津信隆事项已依规定缴交基本的行政罚款，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情况，为免除

投资者可能产生的相关疑虑，特以本次公告说明情况。本公司相关重大事项请以公司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所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9日 


